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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 名
	
	学 号
	
	转入班级
	

	异动学期
	
	异动原因
	
	原班级
	

	 内容
学期
	新专业课程
	原专业对应的课程

	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成绩
	认定结果

	大学（一）年级 第（一）学期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大学（  ）年级 第（  ）学期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专业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1.异动原因：转学、转专业、复学等；新专业课程由新专业教研室主任（即专业负责人）根据专业培养方案提供，由学生本人填写。
2.原专业所学课程（含不及格课程）均需填写，可通过查询本人入学以来的有效成绩填写；
3.原专业与新专业能对应的课程（指课程代码一致的课程），由学生在“认定结果”处填写“直接认定”；
4.原专业与新专业不能对应的课程，由学生在“认定结果”处填写“无效”；
5.新专业未修过的课程，由学生在“认定结果”处填写“需补修”；
6.原专业与新专业不确定能否对应的课程，由专业负责人认定，在“认定结果”处填写“可替换”或“需补修”；
7.本表一式两份，若本表不够，可插入行打印后填写。教务处教务科、学生各留存一份；
8.学生入班一周内须完成课程认定；该表由各学院学籍管理员收集完毕后统一交教务处教务科。



